
明门脑瘫儿童轮椅公益项目结项总结

（2022 年度）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内容介绍

我国脑瘫儿童数量大，新增患儿多。脑瘫儿童行动障碍，

脑瘫儿童家长负担沉重，因为照顾患儿不能出去工作，收入

非常少。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对脑瘫儿童进行

康复训练的基本原则，然而脑瘫儿童家庭尤其偏远贫困地区

的脑瘫儿童家庭买不起轮椅，缺少助行工具，日常生活和康

复训练非常不便，甚至很难走出家门。

为帮助困难的脑瘫儿童走出家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携手明门集团于 2009 年起共同开展明门脑瘫儿童轮椅项

目。将明门集团捐赠的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通过全国工作网

络资助给以脑瘫儿童为代表的残疾儿童和康复机构，适用于

3-15 岁、体重在 45 公斤以下的脑瘫、脑外伤、脊髓损伤、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和其他伴肢体功能障碍儿童使用。为困难

残疾儿童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减轻了脑瘫儿童“出行难、护

理难、负担重”问题，改善其生活质量，儿童轮椅对脑瘫儿

童的康复也起到了显著效果。

2021 年底，明门集团再次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签订

9504辆型号为LT14的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及4752个海绵头

靠组及 4752 个脚套组捐赠协议，用于开展 2022 年度“阳光



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 轮椅项目。价值 10537560 元人民币，

用于帮助脑瘫、脑外伤、脊髓损伤、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其

他伴肢体功能障碍儿童使用，为他们的生活和康复提供方便，

提髙他们的生活品质。

（二）项目执行方

项目依托全国工作网络，与各省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及

助残社会组织合作，向全国符合标准且有需求的以脑瘫儿童

为代表的残疾儿童和康复机构发放轮椅。

（三）项目目标

帮助以脑瘫儿童为代表的残疾儿童和康复机构获得便

携式残疾儿童轮椅，为困难残疾儿童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减

轻了脑瘫儿童“出行难、护理难、负担重”问题，改善其生

活质量。

（四）项目执行期

2022 年 2 月至 2022 年 12 月

（五）项目执行地区

2022 年我会将捐赠轮椅通过全国 19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等共 21 家单位，包括：云南省、河北省、

陕西省、青海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

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深圳市。

（六）项目总预算金额



项目物资总计 9504 辆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4752 组海

绵头靠组和脚套组，并为每辆轮椅配备 50 元工作经费，共

价值 11,012,760 元。

二、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财务决算情况：

1. 基金会接受捐赠物资数量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LT14 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 辆 9504 1,100 10,454,400

海绵头靠组 件 4752 10.7 50,846.4

脚套组 件 4752 6.8 32,313.6

合计 10,537,560

2. 基金会物资拨付情况

序号 单位 轮椅 海绵头靠及脚套组

1 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86 43

2 河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0 500

3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55 127

4 辽宁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75 38

5 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91 45

6 黑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62 31

7 安徽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765 382

8 江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53 127

9 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279 640

10 河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834 917

11 湖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635 318

12 湖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98 99

13 广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329 165

14 重庆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63 81

15 云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318 159

16 陕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500 750

17 青海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550 275



项目为每辆轮椅配备 50 元工作经费，用于轮椅发放所

产生的费用，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 儿童轮椅 数量 项目经费

1 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86 4300

2 河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1000 50000

3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255 12750

4 辽宁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75 3750

5 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91 4550

6 黑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62 3100

7 安徽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765 38250

8 江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253 12650

9 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1279 63950

10 河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1834 91700

11 湖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635 31750

12 湖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198 9900

13 广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329 16450

14 重庆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163 8150

15 云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318 15900

16 陕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1500 75000

17 青海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辆 550 27500

18 北京按摩医院 辆 18 900

19
北京市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

心
辆 8 400

20
深圳市宝安区庆春特殊儿童康复中

心
辆 60 3000

21 深圳市龙华区手牵手康复中心 辆 25 1250

合计 9504

（二）项目完成情况

18 北京按摩医院 18 9

19 北京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8 4

20 深圳市宝安区庆春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60 30

21 深圳市龙华区手牵手康复中心 25 12

合计 9504 4752



1. 项目实施流程

（1）需求调研：我会向各省市地方基金会及社会助残

组织发函，由各执行单位按照项目受助人筛查条件，经前期

摸底调研，收集各省市的需求情况。

受益人筛选条件：

1 适用 3-15 岁、体重在 45 公斤以下的脑瘫、脑外

伤、脊髓损伤、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其他伴肢体功能障碍

残疾儿童；

2 项目优先救助家庭困难的残疾儿童 (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防止反贫监测对象等) 。

3 往年已受助的儿童，原则上不重复申请。

（2）根据需求反馈给明门集团，确认本年度捐赠轮椅

数量及型号，签署捐赠协议。

（3）我会根据各省、各单位申报受助人数量及地方过

去两年项目执行与反馈情况等，对于今年儿童轮椅及配件进

行合理的统筹分配。

（4）根据最终确认的轮椅分配结果，与各执行机构确

认，并收集收货地址地址。

（5）按照基金会采购制度对物流运输进行多方比价，

价格最低的公司作为最终物流公司；

（6）向各执行机构进行轮椅的发放，同时提供今年度

的项目工作包，执行机构对于撰写项目方案，签署资助协议。



提交签收单

（7）项目在 6 月进行中期检查，对于个各执行单位的

执行进展进行追踪，收集已完成工作的问题。

（8）项目在 11 月进行完结工作，各执行单位按照项目

工作包的内容提交项目完结资料，包括：项目完结报告、最

终受益人名单、项目案例、受益人评价表等内容。

2. 项目阶段性目标达成情况：

2022 年项目共收到明门集团捐赠 9504 台便携式残疾儿

童轮椅，共帮助 19 个省市地区超过 9000 名，总价值

10,537,560 元。

3. 给项目受益方带来的各种正面改善或影响等：

项目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残疾人工作者和受助残疾儿童

家庭一致反映儿童轮椅设计精良、质量上乘、使用方便，适

合残疾儿童使用。儿童轮椅实际解决了残疾儿童肢体固定、

支撑和安全问题，头靠、脚套、腰靠、肩带等附件的配备对

残疾儿童的康复起到了辅助作用，零部件可根据使用需要拆

装，背兜和底兜可放物品，方便残疾儿童和家长出行携带物

品。将儿童轮椅免费发放给残疾儿童，让无力承担购买轮椅

的困难残疾儿童家庭受益，项目受到了大家的髙度评价与热

烈欢迎。

4. 联动社会资源方面完成情况：

项目一方面与明门集团长期稳定的合作，从 2009 年开



始不断优化合作模式，另一方面我会继续发挥着全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和残联的网络优势，并且链接对残疾人需求掌握

精准、项目开展效果好的地方和机构，构建项目合作网络，

为各合作伙伴满足当地残疾人需求提供的支持。

5. 项目宣传成果方面完成情况

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会及项目执行机构通过网络媒体、

电视台等对项目进行了宣传报道。

三、项目风险防范与监督检查

为保障项目规范实施，项目严格按照我会项目管理制度

履行各项报批程序；业务部门定期对执行机构项目执行情况

进行跟踪了解，及时按协议约定拨付款物，对执行机构款物

使用情况予以监督，确保款物使用方向、序时进度符合要求。

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严格依照项目实施方案和协议

约定开展项目，并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

开展跟踪回访等工作，如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偏

差，及时向我会汇报，及时协调解决，以保证项目执行效果。

根据我会相关项目管理要求，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

项目执行全过程中随时接受我会业务部门及监管部门监督。

2022 年 12 月 31 日


